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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商業火災保險附加條款(SA) 

第二條：錄影帶、錄音帶條款 

奉財政部(81)台財保 第 811766151 號函核准 

99.10.20(99)華企商字第 437 號函備查 

 

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錄影帶、錄音帶，因保險事故發生損失時，賠款之理算僅

以空白帶之成本及拷貝費用為限，不包括任何權利金。 

 


